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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职业危害“出新”，
职业病目录能“刷新”吗？

今年4月25日至5月1日是我国第22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随着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的广泛应用，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环境和职业危害更加复杂多样。“颈椎病、腰背

痛算职业病吗？”“已经诊断为职业病了，为何难以认定工伤？”说起职业病，有劳动者提出

疑问，也有劳动者饱受困扰。

职业危害“出新”，职业病目录能否与时俱进？专业人士呼吁，适时、灵活调整《职业病

分类和目录》，适当简化职业病职工工伤认定程序，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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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发现，包括司机在内的

不少上班族呼吁，将颈椎病、肩周炎、

“鼠标手”等疾病纳入职业病目录。“因

工受伤”的江师傅就是其中一员。

江师傅在深圳开出租车近20年，

由于久坐，患上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出，“从业15年以上的，多多少少都有

这些毛病，很难避免。”“每天坐在车上

12个小时，有时下车时，两条腿都是麻

的，腰也特别累。”江师傅说。

针对不少劳动者将颈椎病、腰椎

病等列入职业病目录的呼声，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任

国友直言：“将肌肉骨骼性疾病纳入职

业病目录是一个积极的举措，但目前缺

乏可操作的鉴定疾病因工作引起的技

术手段，需要科学、谨慎地推进。”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管铁流告诉记者，要将肌肉骨

骼性疾病等纳入职业病目录，诊断会

是一个大问题。“确诊职业病需要确定

疾病与工作的因果关系，证明日常生

活中不存在其他危害因素。另外，即

使能确诊职业病，后续的伤残等级评

定也不好开展。”

“更重要的是，一旦确诊职业病，

再就业必然会受影响。”管铁流坦言，职

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对不适宜继

续从事原工作的职业病病人，应当调离

原岗位，并妥善安置。“多数职业病造成

的损害是不可逆的，而肌肉骨骼性疾病

是可逆的。另外，职业病诊断书全国联

网，若确诊颈椎病、腰椎病列为职业病，

那确诊为职业病的职工将被调离岗位，

甚至未来都很难从事原岗位工作。”

颈椎病能进职业病目录吗？

热点问题

“没想到，我的工伤认定卡在劳动

关系确认上。”记者了解到，2005年，华

先生所工作的金矿系集体企业，且现

已破产，改制为矿业公司。他继续在

原址挖矿，当年底辞职。2016年9月，

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诊断证明书，确

认华先生为职业性尘肺病，但用人单

位是集体金矿，并非改制后的矿业公

司。2019年5月，他申请劳动仲裁，请

求确认与矿业公司在 2005 年存在劳

动关系，没有被受理。他起诉到法院

后，法院判决确认双方于矿业公司成

立后至华先生离职前存在劳动关系。

然而，华先生申报工伤时，因职业病

诊断证明用人单位系破产前的集体企

业，当地人社部门以该金矿已破产并被

注销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华

先生只能再次向当地职业病诊断机构申

请职业病诊断。机构明确表示无法再次

诊断，且变更用人单位须矿业公司盖章

确认同意。“历时近10年、累讼数十次，因

劳动关系、用人单位确认等问题，导致工

伤认定无法完成，职业病保障、工伤待遇

无法享受。”管铁流认为，问题根源在于

患职业病的职工进行工伤认定时，必须

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管铁流透露，华先生的遭遇不是

个例，一些职工被诊断为职业病后，后

续进行工伤认定时常常卡在证明劳动

关系上。而职业病不同于一般由机械

性外力导致的工伤，大多有潜伏期，需

要持续甚至终身治疗。管铁流呼吁，

程序能否适当简化。同时，建议劳动

者要及早了解工作岗位是否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如遇到复杂用工关系或

用人单位主体变更等情况，应有意识

地保存与工作相关的证据。

工伤认定程序能否适当简化

破题方案

记者梳理发现，自1957年我国首

次发布《关于试行“职业病范围和职业

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以来，职业

病目录进行了 3 次调整，疾病种类也

从 14 种增至 10 类 132 种。最近一次

调整是在2013年。

“随着新材料的广泛应用，劳动者

可能接触到的新型化学物质增多，部

分物质可能对人体产生潜在危害。”任

国友举例道，电磁辐射、非电离辐射等

物理因素的危害逐渐显现，新兴行业

如生物医药、基因编辑等，或使劳动者

接触到新型生物危害因素，如病毒、细

菌等。

任国友认为，职业病目录既要保

持一定的稳定性，又要建立动态更新

机制，让目录更灵活、适用，建议重点

关注新产生的职业危害因素，评估其

对职工健康的影响，并及时将相关疾

病纳入目录中。

对此，管铁流亦有同感。针对新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他建议职业病目

录补充开放性条款，“比如，当前目录

中关于职业性化学中毒的开放性条款

——上述条目未提及的与职业有害因

素接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联系的其他

化学中毒。”

如何提升职业病目录的灵活性？

任国友认为，应强化科学性和专业性，

及时发现和评估新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进一步完善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以

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环境。同

时，建立职业病监测和预警系统，提供

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

建立职业病目录动态更新机制

据《工人日报》

防治职业病
这些要知道

【什么是职业病？】

《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职业病

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

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

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

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1.患病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体

经济组织的劳动者；

2.必须是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

产生的；

3.必须是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

其它有毒、有害物质等职业病危害引起的；

4.必须是国家公布的职业病分类和

目录所列的职业病。

【法定职业病有哪些？】

根据《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国卫疾控

发〔2013〕48号）职业病共包括10类132种。

包括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

疾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

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化学中毒、物

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职业

性传染病、职业性肿瘤及其他职业病。

【劳动者怀疑有职业病应怎么办？】

如劳动者怀疑患有职业病，可以到

有职业健康检查能力的医疗机构就诊，

初步断定自己所患的疾病是否与所从事

的职业有关。

如果不能排除职业病，需要携带以

下资料，到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

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

申请职业病诊断：

1.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

史（包括在岗时间、工种、岗位、接触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名称等）；

2.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3.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4.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还需要个

人剂量监测档案等资料；

5.与诊断有关的其他资料。

【职业病病人享有哪些待遇？】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

检查；

用人单位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

的职业病病人，应当调离原岗位，并妥善

安置；

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

业的劳动者，应当给予适当岗位津贴；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在本单位患职业

病病人的劳动合同；

职业病病人变动工作单位，其依法

享有的待遇不变；

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

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可以向地方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

方面的救助。

据河南日报微信客户端

·痛点·

确诊职业病需要确定疾病与工作

的因果关系，证明日常生活中不存在其

他危害因素。另外，即使能确诊职业

病，后续的伤残等级评定也不好开展。

·痛点·

一些职工被诊断为职业病后，后

续进行工伤认定时常常卡在证明劳

动关系上。而职业病不同于一般由

机械性外力导致的工伤，大多有潜伏

期，需要持续甚至终身治疗。

·建议·

及时将相关疾病纳入目录中，并

补充开放性条款。


